銀行業辦理「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」問答集
106年12月6日
法遵人員資歷

Q1：國外營業單位法令遵循主管之設置，如當地法令未明確規定，於與當地主管機關溝通並確認後，報經主管機關備查者，得兼任無職務衝突之其他職務。銀行執行之程序及應備置之資料為何？（第32條第4項第3款）
答：
(1) 金融機構應先與當地主管機關溝通，並將溝通情形暨結果函報本會備查，如與當地主管機關溝通實有窒礙難行之處時，得於函報主管機關備查時一併說明。
(2) 與當地主管機關溝通並確認之方式不拘(如以電話溝通確認並留存電話紀錄，或拜會當地主管機關並作成會議紀錄等)，金融機構應留存文件，並經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確認後，報主管機關備查。
Q2：有關法令遵循人員或主管滿五年之資格條件，是否僅以任職於同一業別為限?包含於其他金融產業之任職資歷？（第32條第5項第1款）
答：
(一)鑒於法令遵循單位主管與人員功能非僅執行法令傳達、協調與溝通，尚包括訂定所屬金融機構法令遵循評估與程序，確保其金融機構各項營業活動符合法令規定。按各業別之行業特性、營業活動或有不同，但如金融機構對其所任之法令遵循主管或人員認為能有效發揮功能，則原則同意。

(二)上開金融機構係包括銀行業、證券及期貨業、保險業、金融控股公司。

Q3：本實施辦法中，所要求辦理之教育訓練課程是否包括線上數位課程與測驗、函授課程與測驗方式？ （第32條第5、6、7項）
答：受訓方式為實體課程或線上課程，條文未限定，惟總機構所擬採行之教育訓練模式，應提報經董事會通過，且總機構須留存相關人員上課紀錄備查。
Q4：法令遵循主管代理人是否也需具備相關資格條件與受訓時數？
答：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、國內外營業單位及總行其他單位法令遵循主管之代理人，倘代理人代理期間未超過三個月者，則得暫無須具備相關資格條件，惟請儘速尋覓適當替代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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